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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变更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0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飞

乐音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中，为避免未来与飞乐音响及

下属企业产生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仪电电子集团”）及控股股东之母公司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仪电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现由于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

团下属的相关资产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人员收缩进度未达预期，仪电电子集

团、仪电集团无法在前述承诺到期前完成该等承诺。基于上述情况，仪电电子集

团、仪电集团从承担国有企业责任、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拟变更原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二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变更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的议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现就前述事宜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的具体内容及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一）上海云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瀚科技”） 

云瀚科技是仪电集团下属上市公司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

智联”）持股 75%股权的子公司，原主要从事智慧水务（尤其是原水、制水、供

水环节）的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上海西派埃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能化系统公司”）是飞乐音响全资子公司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自仪院”）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仪表和自控系统工程设计、技术咨

询和集成调试服务及水务等各类软件平台和智能化装置的研发。在 2020 年飞乐

音响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云瀚科技与智能化系统公司均从事水务行业相关业务，

尽管二者在技术侧重以及应用领域方面存在差异，但随着云瀚科技与智能化系统

公司的业务拓展，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可能。 

就云瀚科技与智能化系统公司于上述水务行业未来业务发展存在的潜在同

业竞争的可能性事宜，2020年 4月 27日，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在飞乐音响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期间，分别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

承诺函》，承诺本次飞乐音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仪电电

子集团将在三年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管理、资产重组、关停并转、业务合并

等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解决其控股子公司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云瀚科技与飞乐音响及其子公司之间存在相同业务的情形。 

自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出具上述承诺至今，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一

直积极筹备和努力推动上述承诺的履行，推动云瀚科技与智能化系统通过业务转

型、资产及人员重组等一系列举措以消除潜在同业竞争的可能，具体包括： 

1、云赛智联结合自身智慧城市整体业务规划及战略布局，与云瀚科技小股

东积极沟通共同推动云瀚科技主营业务的转型，自 2020 年以来云瀚科技将水务

领域积累的信息化软件产品逐步转移至燃气、能源、化工等其他公用事业领域及

工业领域，转型聚焦专业化信息技术服务，从而进一步避免与飞乐音响潜在同业

竞争的可能。 

2、云瀚科技自 2022 年启动水务板块人员的收缩，员工数量自 2021 年平均

77人下降至 2023年平均 48人。 

（二）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动所集团”） 

电动所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从事电气器具及附件、智能装配技术、新能源

锂电池系统、电源技术、岸电装备、微电网储能技术、电气绝缘材料、特种电工

测试仪器设备、电磁兼容测量和试验仪器设备、技术标准制定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工作。电动所集团本部从事的电力电子领域计量校准业务、

子公司中认尚动（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认尚动”）从事的电



工电器领域 EMC（即电磁兼容）测试及信息技术设备检测业务，自仪院从事的

仪器仪表领域计量校准及电磁兼容业务虽然分属不同的细分领域，但属于同类业

务。 

就电动所集团与自仪院于上述少量业务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同业竞争事宜，

2020 年 4 月 27 日，仪电集团在飞乐音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期

间，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仪电集

团将在三年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管理、资产重组、关停并转、业务合并等监

管部门认可的方式解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电动所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中认尚动

与飞乐音响及其子公司之间未来可能存在相同业务的情形。 

自仪电集团出具上述承诺至今，仪电集团一直积极筹备和努力推动上述承诺

的履行，通过资产梳理及剥离、业务转型聚焦等一系列举措以消除未来可能存在

的同业竞争，具体包括： 

1、持续推进电动所集团进一步聚焦主业、提升盈利能力。电动所集团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两次公开挂牌转让中能智慧能源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期间电动所集团积极推动与意向受让方的谈判及

交易资格的审核，但意向受让方资金未到位，交易最终未能达成，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于 2023年 8月 22日终结上述项目的产权交易，目前转让工作仍在持续推

进中；于 2022年 11月起推动上海电视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工作。 

2、积极推动电动所集团通过进一步业务梳理、重点聚焦电工电器工业行业

领域业务，从而避免与飞乐音响发生未来业务拓展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 

二、变更承诺的背景、原因 

（一）云瀚科技 

仪电电子集团控股子公司云赛智联、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云瀚科技 75%、25%股权。云瀚科技自 2022 年以来启动水务业务的转型及水

务板块人员的收缩，但受制于云瀚科技小股东沟通进度、员工安置工作进度，云

瀚科技业务转型及人员收缩仍需时间逐步实施。 

（二）电动所集团 

电动所集团目前剔除非主业资产后的盈利能力较低。尽管仪电集团自 2020



年以来积极推动电动所集团非主业资产的剥离，但受到意向受让方资金未能到位

影响，电动所集团公开挂牌出让中能智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

项目在 2023年 8月终止，电动所集团资产剥离进度未达预期。 

综上所述，在承诺期内，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下属的相关资产的重组或

业务转型收缩尚未完成，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在 2023年 9月 28日前无法完

成前述承诺。 

三、变更承诺的内容 

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从积极主动承担国有企业责

任、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仪电集团拟变更《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中的上述承诺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在 2026年 9月 28日前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

重组、关停并转、业务合并等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解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电

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中认尚动（上海）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等子公司与飞乐音响及其子公司之间存在相同业务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将积极推动云赛智联

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自身智慧城市整体业务规划及战略布局、与控股子公司上海云

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瀚科技”）的小股东沟通云瀚科技的业务转

型、股权调整等事宜，在 2026年 9月 28日前通过股权转让、关停并转等监管部

门认可的方式解决云瀚科技与飞乐音响及其子公司之间存在潜在同业竞争可能

的情形。”其他承诺内容不变。 

仪电电子集团拟变更《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中的上述承诺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积极推动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自身智慧城市

整体业务规划及战略布局、与控股子公司上海云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云瀚科技”）的小股东沟通云瀚科技的业务转型、股权调整等事宜，在 2026年

9 月 28 日前通过股权转让、关停并转等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解决云瀚科技与飞

乐音响及其子公司之间存在潜在同业竞争可能的情形。”其他承诺内容不变。 

四、本次变更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承诺变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



承诺》的相关规定，有助于彻底解决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情况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就本事项进行了

事前审核，并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仪电电子集团及控股股东之母公司仪

电集团变更其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仪电电子集团、仪电集团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上述议案也经公司同日召开的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监事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仪电电子集团及控股股东之母公司仪电集

团变更其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

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同意仪电电子集团、

仪电集团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29 日 


